关于组织申报省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项目的通知

粤经信节能〔2011〕190号
各地级以上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财政局，顺德区财税局、经济促进局，兴宁市、紫金县、南雄市、封开县经济和信息化局、财政局，省直有关单位：

为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我省节能服务产业发展，根据省财政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联合印发的《广东省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粤财工〔2011〕54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财政奖励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发改办环资〔2010〕2528号）有关规定，现就组织申报省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申报范围和条件

（一）通过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审核备案的节能服务公司在2010年6月1日（含）以后签订并实施的符合规定条件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可以申请财政奖励资金。2010年10月20日以后签订的能源管理合同，需参照《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GB/T24915-2010）中的标准合同格式签订。

（二）财政奖励资金支持的项目内容主要为锅炉（窑炉）改造、余热余压利用、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优化、绿色照明改造、建筑、交通、商贸酒店、公共机构等领域节能改造项目，且采用的技术、工艺、产品先进适用。

（三）申请财政奖励资金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需满足以下条件：

1、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实施地域在广东省境内并且项目实施前在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财政厅备案；

2、节能服务公司投资70%以上，并在合同中约定节能效益分享方式；

3、单个项目年节能量（指节能能力）在10000吨标准煤以下、100吨标准煤以上（含），其中工业项目年节能量在500吨标准煤以上（含）；

4、用能计量装置齐备，具备完善的能源统计和管理制度，节能量可计量、可监测、可核查。

（四）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项目不属申报范围：

1、新建、异地迁建项目；

2、以扩大产能为主的改造项目，或“上大压小”、等量淘汰类项目；

3、改造所依附的主体装置不符合国家政策，已列入国家明令淘汰或按计划近期淘汰的目录；

4、改造主体属违规审批或违规建设的项目；

5、太阳能、风能利用类项目；

6、以全烧或掺烧秸杆、稻壳和其它废弃生物质燃料，或以劣质能源替代优质能源类项目；

7、煤矸石发电、煤层气发电、垃圾焚烧发电类项目；

8、热电联产类项目；

9、添加燃煤助燃剂类项目；

10、2007年1月1日以后建成投产的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项目，以及2007年1月1日以后建成投产的钢铁企业高炉煤气、焦炉煤气、烧结余热余压发电项目；

11、已获得国家或省其他相关补助的项目。

二、项目申报材料

（一）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申请报告（封皮格式见附件1，资金申请报告内容编制说明见附件2）。主要内容包括：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备案项目申报表（见附件3）；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及管理情况；项目概述；技术原理；项目节能量计算方法；项目投资额及回收期；商业模式；融资渠道。

（二）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可行性报告；

（三）项目的备案、核准或者审批文件；

（四）节能服务公司基本情况表（见附件4）；

（五）单位法人营业执照、资质备案文件等（复印件）；

（六）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的商业合同副本（验收原件）；

（七）项目改造前后用能设备和能源计量设备清单；

（八）项目验收报告（双方验收）；

（九）本项目近年获得国家、省级财政资金专项情况说明；

（十）申报单位对申请报告和所附材料真实性负责的声明；

（十一）其他需要证明的材料。

对年节能量超过2000吨标准煤（含）的项目，还需提供相应级别环保部门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批复。

三、项目申报程序

（一）本次项目申报程序。

1、节能服务公司于2011年3月25日前将2010年下半年、2011年第一季度完成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按照项目属地原则，向所在地地级以上市、顺德区（以下简称各市）、省直管县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财政部门提交财政奖励资金申报材料。

2、各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财政局组织项目申报工作，对申报项目资料进行初审确认后，于2011年3月30日前联合上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财政厅。

3、省经济和信息化委会同省财政厅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核，组织专家评审，确认项目年节能量，联合下达项目计划。省财政厅根据审核结果，按照规定标准（按节能量320元/吨标准煤）将奖励资金拨付到有关市财政局。有关市财政局在收到财政奖励资金后及时拨付到节能服务公司。

（二）以后项目申报程序。

省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项目实行每季度申报一次。以后项目申报，节能服务公司应于每季度第一个月的15日前将上季度完成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按照上述程序进行申报，各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财政局于每季度第一个月底前将项目上报省，不再另行通知。

各市财政局会同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在季后5日内填制《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安排使用情况季度统计表》（格式见附件5），报省财政厅（工贸处）、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节能和循环经济处）。

（三）以后申报项目要事先备案。

为做好中央财政奖励资金需求的申请工作，我省实行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项目备案制度。凡是以后拟在我省申报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的项目，均应事先在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财政厅备案。因此，节能服务公司在申请已完成项目的财政奖励资金时，要同时将已签订合作协议并且计划实施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一并上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财政厅备案（见附件3）。只有项目申报备案的，仅需填报项目备案表和节能服务公司基本情况表。

四、申报时间和有关要求

项目申报材料文字材料一式六份（纸张规格为A4尺寸）， 分别报送省经济和信息化委五份（另含电子版光盘一份，贴标签注明申报单位和项目名称）、省财政厅一份。各市请于今年3月30日前将属地符合条件的项目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和省财政厅，逾期的项目需等到下个季度再按规定程序报送。 

各市要高度重视，认真做好项目的组织推荐工作。要加强项目申报监管，严格组织审查，认真把好审核关，坚决剔除不符合规定的项目，杜绝弄虚作假套取财政奖励现象。如出现弄虚作假、把关不严等问题，将严肃追究有关单位、企业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节能和循环经济处联系人：宋总涛、张娜，电话：020-83133359、020-83133482；

省财政厅工贸处联系人：王远林，电话：020-83170273。

 

附件：1．资金申请报告封皮

2．资金申请报告内容编制说明

3．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项目备案表

4．节能服务公司基本情况表

5．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安排使用情况季度统计表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广东省财政厅

二○一一年三月十一日

